（表十二）   朝陽科技大學實習教師「行政實習」自我評量表

（實際參與及評估階段）

	實習幼稚園
	
	實習時間
	

	行政職務
	
	實習輔導教師
	
	實習教師
	

	評量方式：1.本評量表主要目的在於提供實習教師瞭解行政實際的情形，評量目的不在評定行政

            成績的高低，而是協助實習教師成長。

           2.得分欄採等級評量方式，評量等級由5至1： 5為「優良」，4為「頗佳」，3為「尚佳」，

            2為「需加強」，1為「極需加強」。實例說明一欄需詳述該評量項目進行的過程，以供

            將來隨時查閱及參考的成長記錄。

           3.實習教師可自行或與實習指導教授商討後擇定觀察主題與重點，就該主題進行詳細的

            描述。實習教師在完成一項行政實習主題後，即填寫本自我評量表。

	評量項目
	等級
	實例說明

	一、行政計畫內容
	
	

	二、執行方式
	
	

	三、協調溝通
	
	

	四、遭遇困難
	
	

	五、工作成效
	
	

	六、檢討改進
	
	

	※整體評價（反省與啟示）：


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